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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95 证券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2011-34 

债券代码：126014 债券简称：08国电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国电电力”）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国电转债”）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2011]1296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发行公告已

刊登在 2011 年 8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上。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现将本

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本次共发行 55 亿元国电转债，每张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本

次发行共计 5,500 万张。 

本次发行的国电转债向发行人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 A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若有余额则由承销团包销。 

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

为 50%：50%。发行人和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和网下、

网上实际申购情况，按照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确定最终的

网下和网上发行数量。 

原 A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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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发行人 A 股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0.357 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 1,000 元/手转换

成手数，每 1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原有限售条件 A 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行使

优先认购权。原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配售代

码为“704795”，配售简称为“国电配债”。网下优先配售不足 1 手的部分按照四

舍五入原则取整，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1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原 A 股股

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5,000 万元（50 万张），超过 5,000 万元（50

万张）的必须是 1,000 万元（10 万张）的整数倍。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的上限为

275,000 万元（2,750 万张）。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预

缴款，预缴款金额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50%。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发行人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

后余额的申购，申购代码为“733795”，申购简称为“国电发债”。每个账户最小

认购单位为 1 手（10 张，1,000 元）。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 275,000 万元（275

万手），超出上限的申购为无效申购。 

本次发行的国电转债不设定锁定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国电转债于上市

首日即可交易。 

 

一、向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 

原 A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持有发行人 A 股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0.357 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 1,000 元/手转换

成手数，每 1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网下优先配售不足 1 手的部分按照四舍五入原

则取整，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1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原 A 股股东除可参

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发行人共有 A 股 15,394,570,59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40,288,826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954,281,764 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 A

股股东约可优先认购 5,495,862 手，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可优先配售

514,183 手，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可优先配售 4,981,679 手，合计约占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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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转债总额的 99.92%。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

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规定进行发售。 

原无限售条件A股股东须在优先认购时间（2011年8月19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

正常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内，通过网上专用申

购代码“704795”，申购简称“国电配债”行使优先认购权。如遇重大突发事件

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公司原无限售条件股东通过网上申购代码进行申购的数量最低为1手，最高

不得超过其可优先认购的数量（数量不足1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

如申购数量超过其可优先认购数量，则该申购为无效申购。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

券账户内“国电配债”可配证券余额。 

原有限售条件A股股东通过向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传真申购表进行申购，

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传真号码为：010—5832 8765、咨询电话： 

010—5832 8766。原有限售条件A股股东须于2011年8月19日（T日）15:00前将以

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处： 

1.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优先认购表》 

2.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3. 支付申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4.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5.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6.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原有限售条件 A股股东填写的申购表一旦传真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处，

即被视为向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发出正式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 

同时，原有限售条件 A 股股东必须保证其认购款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T

日）17:00 之前全额汇至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账户，认购资金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T 日）17:00 之前未汇至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账户，视为申购无

效。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提请注意资金划转过程中的在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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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资金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 

账户名称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账户 110060776018170069364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西单支行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301100000162 

联系人 刘利军 / 白颖 / 罗丽楠 

联系电话  010—66078429 / 66229916 / 66229906 

注：请投资者在备注中注明“国电转债网下优先认购”+“投资者A股账户名称（上海）”。 

原有限售条件 A 股股东无效申购的申购款将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T＋3 日）

统一退款。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国电电

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 2011 年 8 月 19 日（T 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

正常交易时间（即 9:30—11:30，13:00—15:00），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

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投资者网上申购代码为“733795”，申购简称为“国电发债”。每个证券账户

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1 手（10 张，1,000 元），每 1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 1 手

必须是 1 手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 275,000 万元（275 万手），超出

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除法规规定的机构账户外，每个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购不得

撤单。同一账户多次申购除首次申购外，其余申购无效。资金不实的申购亦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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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申购。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在申购日 2011 年 8 月 19 日（T 日）9:00—15:00 以

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

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参加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还可

参加本次国电转债的网上发行。但同一证券账户网下、网上申购数量总和不得超

过 550,000 万元（5,500 万张）。 

1、网下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5,000 万元（50 万张），超过

5,000 万元（50 万张）的必须是 1,000 万元（10 万张）的整数倍。网下机构投资

者申购数量上限为 275,000 万元（2,750 万张），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参与本次

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机构投资者

申购并持有国电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预缴款，预缴款金额为其全

部申购金额的 50%。 

投资者须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T 日）15:00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联

席主承销商）处，传真号码：010—5832 8765，咨询电话：010—5832 8766。 

1）《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网下机构投

资者申购）（此申购表已刊登在 2011 年 8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亦可到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下载） 

2）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3）支付申购预缴款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4）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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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6）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资者填写的合规申购订单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处，即被视为向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发出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不得撤回。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

下申购表》的填表说明。 

2、缴纳申购预缴款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2011年 8月 19日（T日）15:00

时前向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账户划出全额申购预缴款。划款时请注明“国

电转债网下申购”+“投资者 A 股账户名称（上海）”字样。 

投资者需考虑资金的在途时间，应确保申购预缴款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T

日）17:00 前汇至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账户。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预缴

款或缴纳的预缴款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收款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账户 110060776018170069364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西单支行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301100000162 

联系人 刘利军 / 白颖 / 罗丽楠 

联系电话  010—66078429 / 66229916 / 66229906 

 

四、发行人和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 19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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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58682100、58682224 

传真：010—64829902 

联系人：李忠军、高振立、张培、张微、刘刈、孙梦莎 

 

2、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15 层 

电话：010—58328888 

传真：010—58328964 

联系人：李克非、程前、徐喆燕、栾依峥、姜逶迤 

 

3、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电话：0755—82944635 

传真：0755—25310401 

联系人：刘彤、孟祥友、王建政、李弦、袁新熠、刘晓晨 

 

4、联席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239 号 

电话：021—54034208 

传真：021—54034243 

联系人：罗继平、傅佳、陆丰、沈轶 

 

发行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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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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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方案提示性公告》的盖章页）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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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

案提示性公告》的盖章页）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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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

案提示性公告》的盖章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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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

案提示性公告》的盖章页）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